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3-24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适应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水平，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一、公司章程第 119 条原为： 

“第 119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及合规管理、提名、薪酬与考核等

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及合

规管理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现修改为： 

“第 119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ESG 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及合规管理委员会中

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二、新增公司章程第 124 条： 

“第 124条 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ESG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1、对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目标、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2、对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相关工作的目标和实施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 

3、对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相关风险及机遇进行识别和评估并提出建议； 

4、审阅公司对外披露的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并提出建议。 

增加上述内容后，后续条款序号依次顺延。 

除上述条款修改及条款序号顺延调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章程修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21日 

 


